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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序号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户籍 住所及通讯地址 股权变动性质

1 徐广友 中国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县大邱

庄镇黄山路24号门401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2 尹九祥 中国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赛顿大厦2号楼2门2700

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3 陈广岭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君

熙太和小区2号楼102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4 于洪岺 中国

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聚海道新湖香格里拉

4-2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5 朱美华 中国 天津市静海县西翟庄镇前尚码头村1排20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6 徐秀清 中国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镇蔡公庄村三区朝阳街

21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7 徐福鑫 中国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4-2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8 徐福洋 中国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4-2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9 李茂红 中国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黄山路24号门401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0 李相东 中国

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庭院小区栖湖院

87栋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1 徐福亮 中国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县大邱

庄镇黄山路24号门401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2 张羽 中国

天津市河西区梅江南友谊南路半岛蓝湾天睐

园8-3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3 孙磊 中国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忠良里1排6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4 刘振香 中国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红星里4排1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5 刘振云 中国

天津市大邱庄镇蔡公庄乡四党口东村一区3排

5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6 张振龙 中国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红星里4排1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7 张建平 中国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镇四党口东村一区3排5

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18 陈自友 中国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县西翟

庄镇前尚码头村1排74号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减持

签署日期：2023年 2�月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本报告书”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友发集团 指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徐广友、尹九祥、陈广岭、于洪岺、朱美华、徐秀清、徐福鑫、徐福洋、李茂红、

李相东、徐福亮、张羽、孙磊、刘振香、刘振云、张振龙、张建平、陈自友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序号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户籍 关联关系 住所及通讯地址

1 徐广友 中国 实际控制人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

县大邱庄镇黄山路24号门401号

2 尹九祥 中国 实际控制人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赛顿大厦2号楼2

门2702号

3 陈广岭 中国 实际控制人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河北省唐山市丰

南区君熙太和小区2号楼102

4 于洪岺 中国 一致行动人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

4-2

5 朱美华 中国 实际控制人

天津市静海县西翟庄镇前尚码头村1

排20号

6 徐秀清 中国 一致行动人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镇蔡公庄村三区

朝阳街21号

7 徐福鑫 中国 一致行动人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

4-2

8 徐福洋 中国 一致行动人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

4-2

9 李茂红 中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广友先生的

配偶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黄山路24号门

401号

10 李相东 中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茂津先生为

兄弟关系

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庭院小区

栖湖院87栋

11 徐福亮 中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广友先生的

子女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

县大邱庄镇黄山路24号门401号

12 张羽 中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广友先生子

女的配偶

天津市河西区梅江南友谊南路半岛蓝

湾天睐园8-3

13 孙磊 中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美华先生子

女的配偶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忠良里1排6号

14 刘振香 中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振东先生为

姐弟关系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红星里4排1号

15 刘振云 中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振东先生的

兄妹关系

天津市大邱庄镇蔡公庄乡四党口东村

一区3排5号

16 张振龙 中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振东先生兄

弟姐妹的配偶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红星里4排1号

17 张建平 中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振东先生兄

弟姐妹的配偶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镇四党口东村一

区3排5号

18 陈自友 中国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美华先生兄

弟姐妹的配偶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

县西翟庄镇前尚码头村1排74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实施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减持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信息披露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409,282,600股股份和5,713,600张可转债。（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8.6120%（该比例不考虑可转债的情况）；（2） 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的公司可转债已于 2022年10月10

日进入转股期。 根据公司2022年9月16日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7）；2023�年 1月14日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

整“友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公司可转债的当前转股价格为6.58元/股，因此，信息披露义务

人有权将持有的5,713,600张可转债转换为上市公司86,832,826股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和该等

可转债对应的可转换股份数合计为496,115,426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的28.6043%。

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409,282,600股股份和0张可转债。（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28.6120%（该比例不考虑可转债的情况）；（2）按照可转债的当前转股价格 6.58元/股，当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有

权将持有的 0张可转债转换为上市公司 0股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和该等可转债对应的可转换

股份数合计为 409,282,6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及可转债所对应的股份总数之和的 23.5978%。

因此，本次减持可转债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的权益由 28.6120%� [注]减少至 23.5978%，权益变动比例为

5.0142%。 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变动数量（张） 变动比例（%）

可转债减持 截至2023年 2�月6日 5,713,600 5.0142

合计 -- 5,713,600 5.0142

[注]：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及计算其拥有权益比例的，应当将其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证券中有权转换部分与其所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股份合并计算， 并将

其持股比例与合并计算非股权类证券转为股份后的比例相比，以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行权期限届满未行权的，或者行权

条件不再具备的，无需合并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持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占发

行数量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数量占

发行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后

持有数量

（张）

本次减持后持有

数量占发行总量

比例

徐广友 1,343,720 6.72% 1,343,720 6.72% 0 0

尹九祥 1,291,250 6.46% 1,291,250 6.46% 0 0

陈广岭 788,600 3.94% 788,600 3.94% 0 0

于洪苓 654,290 3.27% 654,290 3.27% 0 0

朱美华 638,920 3.19% 638,920 3.19% 0 0

徐秀清 93,470 0.47% 93,470 0.47% 0 0

徐福鑫 93,470 0.47% 93,470 0.47% 0 0

徐福洋 93,470 0.47% 93,470 0.47% 0 0

李茂红 285,230 1.43% 285,230 1.43% 0 0

李相东 83,760 0.42% 83,760 0.42% 0 0

徐福亮 16,750 0.08% 16,750 0.08% 0 0

张羽 16,750 0.08% 16,750 0.08% 0 0

孙磊 16,750 0.08% 16,750 0.08% 0 0

刘振香 47,270 0.24% 47,270 0.24% 0 0

刘振云 18,850 0.09% 18,850 0.09% 0 0

张振龙 16,750 0.08% 16,750 0.08% 0 0

张建平 76,070 0.38% 76,070 0.38% 0 0

陈自友 138,230 0.69% 138,230 0.69% 0 0

合计 5,713,600 28.57% 5,713,600 28.57% 0 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

受限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可转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友发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建平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存在买卖友发集团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价格（元/

股）

股数（股） 交易金额（元） 比例（%）

张建平

2022/12/15 买入 5.94 116500 692,010.00 0.0081

2023/1/13 卖出 5.96 116500 694,340.00 0.0081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建平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不存在买卖友

发集团股份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除本报告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证监会或上

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友发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第八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徐广友 尹九祥 陈广岭 于洪岺 朱美华

徐秀清 徐福鑫 徐福洋 李茂红 李相东

徐福亮 张羽 孙磊 刘振香 刘振云

张振龙 张建平 陈自友

签署日期： 2023年 2�月6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股票简称 友发集团 股票代码 60168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一 徐广友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一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

县大邱庄镇黄山路24号门40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二 尹九祥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二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赛顿大厦2号楼2

门2702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三 陈广岭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三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河北省唐山市丰

南区君熙太和小区2号楼10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四 于洪岺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四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

4-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五 朱美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五

天津市静海县西翟庄镇前尚码头村1

排20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六 徐秀清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六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镇蔡公庄村三区

朝阳街2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七 徐福鑫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七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

4-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八 徐福洋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八

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香格里拉小区

4-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九 李茂红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九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黄山路24号门

40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李相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

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庭院小区

栖湖院87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一

徐福亮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一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

县大邱庄镇黄山路24号门40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二

张羽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二

天津市河西区梅江南友谊南路半岛蓝

湾天睐园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三

孙磊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三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忠良里1排6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四

刘振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四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红星里4排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五

刘振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五

天津市大邱庄镇蔡公庄乡四党口东村

一区3排5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六

张振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六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红星里4排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七

张建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七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镇四党口东村一

区3排5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十

八

陈自友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十八

中国天津市天津市静海区天津市静海

县西翟庄镇前尚码头村1排74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发行完成后)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行完成后)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股数量：409,282,600股股份和 5,713,600张可转债；

（1）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28.6043%（该比例考虑可转债的情况）；

（2）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28.6120%（该比例不考虑可转债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

例以 28.6120%（该比例不考虑可转债的情况）为准。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股数量：409,282,600股股份和 0张可转债；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23.5978%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否√

说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未

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说明：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建平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不存在买卖友发集团股份情况。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否□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不适用√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否□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徐广友 尹九祥 陈广岭 于洪岺 朱美华

徐秀清 徐福鑫 徐福洋 李茂红 李相东

徐福亮 张羽 孙磊 刘振香 刘振云

张振龙 张建平 陈自友

日期：2023年 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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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2月3日在深圳市中

国有色大厦23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1月19日送达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

长王碧安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达法定人数。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全面预算的报告》；

此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

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其实际审计工作情况后决定其2022年度审计费

用。

根据公司2022年财务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2022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36万元（其中：

财务审计106万元，内部控制审计30万元），与此次审计相关的服务费用（包括交通费、食宿费和函证费

等）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以信用方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壹拾伍亿伍千万元，期

限壹年。

2、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以信用方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捌亿元，期限壹年。

3、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公司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以信用方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期限壹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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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算编制说明

本预算报告是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综合宏观环境、行业趋势、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2023年

度公司的安全环保计划、生产经营计划等进行测算并编制。

二、预算编制基本假设

1、公司所遵循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制度没有重大变化，税收政策和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无重大

变化；

2、宏观经济、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需求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国家现行的银行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无重大变化；

4、公司的安全环保计划、生产经营计划、投资计划、科研计划等能够顺利进行，不存在因资金来源不

足、市场需求或供给价格变化等使各项计划的实施发生困难；

5、无其他人力不可预见及不可抗拒因素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2023年度主要预算指标

1、公司主要产品生产计划为：矿山铅锌精矿金属量27.67万吨、铜金属量9657吨、银金属量122吨、

金金属量217公斤；冶炼铅锌金属量42.40万吨、阴极铜40万吨、银锭181吨。

2、公司将围绕上述生产计划，努力实现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四、特别提示

本预算报告为公司经营计划，不代表公司对2023年度盈利预测和经营业绩的承诺，能否实现取决

于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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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更换签字注册会计师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经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2年3月29日、2022年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续聘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一、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2023年2月3日，公司收到中审众环《关于更换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

计师的联系函》。 中审众环作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原指派韩振平先生、邬夏霏女士作为签字注册

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因中审众环内部工作调整，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韩振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2022年度审计项目签字会计师，中审众环拟指派注册会计师吴梓豪先生、邬夏霏女士负责公司2022年

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

二、本次变更会计师情况介绍

吴梓豪先生，201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7年开始在中审众环

执业,曾主持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大中型国企的财务报表审计及专项审计。 近三年

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6份,证券从业经历工作 8�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吴梓豪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未受到刑

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本次更换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更换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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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5日召开的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13）。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SCP23号），交易商协会

决定接受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接受注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3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

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的要求，严格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范指引》《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簿记建档发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及有关规则指引

的规定，择机发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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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票为公司股东沈培今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5,575,226股股

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3.3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9%。

●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拍卖标的成交余款缴纳、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

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4日10时至2023

年2月5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www.taobao.com）上公开司法拍卖公司股东沈培今先生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5,575,226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3.39%，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1.09%。 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拍卖的结果公告如下：

一、 本次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2023年2月5日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本次拍卖竞价结

果如下：

用户姓名张家港市朴鑫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竞买号C5797于2023年2月5日在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沈培今持有的345,575,226股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证券代码600226）及其派生权益等”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

格：人民币758,883,196.3元（柒亿伍仟捌佰捌拾捌万叁仟壹佰玖拾陆元叁角）。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

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拍卖标的成交余款缴纳、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若竞买人后续完成余款缴纳并完成股权过户，将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积极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涉及权益变动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本次拍卖前，公司股东沈培今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70,049,73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1.88%。本次拍卖股权划转完成后，沈培今先生将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474,51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79%。

（四）本次司法拍卖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0533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4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2年4月19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

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9日和4月2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及相关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3年2月6日收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

册会计师以及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以及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变更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委派李韩冰、樊莉为签

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委派王曙晖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人员工作调整的原因，现委派李韩冰、陈明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委派唐娟代替王曙晖担任项目质量复

核人员。

二、本次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信息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韩冰： 于1999年1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年10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2012年8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0年11月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

签署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数量超过13家次。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陈明： 于2019年3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年7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

司审计、2019年3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0年11月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

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数量超过5家次。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唐娟： 于2014年4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年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

审计、2016年7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1年12月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复核上

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数量超过3家次。

本次变更后的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李韩冰、陈明及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唐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

自律处分。 符合定期轮换的规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信息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以及项目质量

复核人员的函》；

2、本次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照、身份证及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3010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3,006,9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97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

事长吴启权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杨博仁主持，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长吴启权、董事杨涛、董事杨诚、董事姚泽、独立董事赖泽侨因

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白雪原、监事朱玉梅、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副总裁杨博仁、副总裁王伟、副总裁乔文健列席会议；总裁吴启权、财

务负责人姚泽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006,9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74,038,5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王金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68�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公告编号：2023-008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52号公司办公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7,064,0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32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梁彦波 董事长

3、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斌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青海西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4,518,179 93.3253 62,478,913 6.6675 67,000 0.0072

2、议案名称：关于将所持青海东台吉乃尔锂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7%股权转让给全资子公司格尔木

西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并对其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187,679 93.5034 60,856,713 6.4944 19,700 0.002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905,879 93.2599 62,801,313 6.7019 356,900 0.03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为下属控股

子公司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148,393,240 70.1452 62,801,313 29.6860 356,900 0.16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龙、郑忠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76� �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3-008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26,198,6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1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常张利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6,379,161 99.9923 80,329 0.0077 0 0.0000

1.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6,379,161 99.9923 80,329 0.0077 0 0.0000

1.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6,379,161 99.9923 80,329 0.0077 0 0.0000

1.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892,798 99.9946 80,329 0.0054 0 0.0000

1.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892,798 99.9946 80,329 0.005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1.01

《关于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422,153,647 99.9809 80,329 0.0191 0 0.0000

1.02

《关于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422,153,647 99.9809 80,329 0.0191 0 0.0000

1.03

《关于公司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422,153,647 99.9809 80,329 0.0191 0 0.0000

1.04

《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

422,153,647 99.9809 80,329 0.0191 0 0.0000

1.05

《关于公司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422,153,647 99.9809 80,329 0.019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新军、张贺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68� � � � � � �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2023-009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养和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养和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78,249,83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21.01%。 本次股票

质押后，养和实业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78,249,836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比例的21.01%。

●养和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和医疗” ）、上海同辉医疗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辉医疗”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19,139,56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为31.98%。本次股票质押后，养和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总数为87,011,919股，占养和

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3.03%，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23.36%。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3年2月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养和实业《关于股份质押情况的告知函》，获悉养和实业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7,095,761股股份质押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以下简称“农

商行浦东分行”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养 和 实

业

是 47,095,761 是 否 2023年2月3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农商

行浦

东分

行

60.19 12.64

并购贷

款

合计 / 47,095,761 / / / / / 60.19 12.64 /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养和实

业

78,249,836 21.01 31,154,075 78,249,836 100.00 21.01 47,095,761 0 0 0

谊和医

疗

23,365,557 6.27 0 0 0.00 0.00 0 0 0 0

同辉医

疗

17,524,167 4.70 8,762,083 8,762,083 50.00 2.35 0 0 0 0

合计 119,139,560 31.98 39,916,158 87,011,919 73.03 23.36 47,095,761 0 0 0

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养和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未来一年内（不包含半

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养和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自筹资金等；

养和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

养和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

产生变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的变更，上市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上市公司日常管

理产生影响。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7日


